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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报告 

 

德师报(核)字(15)第 E0136 号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集团”)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董事会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

行字[2007]500 号)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保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上汽集团董事

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发表意见。我

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

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实

施审核工作以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以获取有关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金额和披露的证据。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

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上汽集团的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映了上汽集团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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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报告(续) 

 

德师报(核)字(15)第 E0136 号 

 

四、本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报告仅供上汽集团本次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中国•上海 
 
 
  
 
  
 
 
 
 
 
 
 
 
 
 
 
 
 

 2015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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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制基础 

 

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编制的。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一)、2010 年非公开发行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717 号文件核准，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每股人民币 13.87 元的发售价格非

公开发行 720,980,533 股 A 股股票(以下简称“201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9,999,999,992.71 元)，扣除发行费用计人民币 12,100.00 万元，本公

司截至 2010 年 12 月 9 日，收到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7,900.00 万元 (人民币

9,878,999,992.71 元)。本公司将前述募集资金存放在本公司于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开立的专用账户中，账号为 1001215519300291680。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10)第

0094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支付非公开发行 A 股的股票登记费人民币 52.21 万元；收到

银行利息人民币 386.46 万元；收到由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交的募集资金冻结

期间的利息收入人民币 37.20 万元，因此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实际余额为人民

币 988,271.45 万元。 

 

(二)、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431 号文件核准，本公司向上海汽车工业(集

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上汽总公司”)及上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有限”)分别发行

1,448,736,163 股及 334,408,775 股人民币普通股，共计发行 1,783,144,938 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6.33 元(以下简称“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用以购买

上汽总公司和工业有限所拥有的从事独立供应零部件业务、汽车服务贸易业务、新能源汽车

业务相关公司股权及其他相关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或“拟购买资产”)。2011 年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为本公司审议本次发行事项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2011 年

4 月 1 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人民币 16.53 元/股，经派息调整后的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16.33 元/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

出具的并经上海市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截至 2011 年 12 月 13 日(即 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易交割日”)止，本公司已收到上

汽总公司及工业有限投入的标的资产，该等净资产的评估值合计人民币 29,118,756,830.05

元，其中上汽总公司投入的净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23,657,861,535.21 元，工业有限投入的

净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5,460,895,294.84 元。上述投入净资产中，人民币 1,783,144,938.00

元作为本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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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募集资金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德师

报(验)字(11)第 0084 号验资报告。 

 

 

三、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0 年非公开发行 

 

本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7,90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途未发生变

更。201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对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的说明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承诺投资项目 
资金需求金

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实际投资项目 

实际使用募集资

金累计投资额

(注 1) 

项目完工程

度(注 2) 

1 自主品牌乘用车投资项目 604,710.00 553,100.00 自主品牌乘用车投资项目 533,517.10  

 其中：自主品牌乘用车项目(二期) 367,200.00 350,600.00 其中：自主品牌乘用车项目(二期) 331,017.10  完成 

 自主品牌乘用车研发项目 237,510.00 202,500.00 自主品牌乘用车研发项目 202,500.00  完成 

2 自主品牌商用车投资项目 117,850.00 117,850.00 自主品牌商用车投资项目 117,850.00 完成 

3 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总成项目 65,650.00 59,650.00 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总成项目 59,650.00 完成 

4 技术中心建设二期项目 280,400.00 269,400.00 技术中心建设二期项目 181,469.65 建设中 

合计 1,068,610.00 1,000,000.00  892,486.75  

 

注 1：其中包括用于置换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

金人民币 245,304.96 万元。 

 

注 2：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自主品牌乘用车投资项目、自主品牌商用车投资项目、双离

合器自动变速器总成项目已完成，其中，自主品牌乘用车项目(二期)尚有工程尾款未

支付。技术中心建设二期项目尚处于在建状态，预计将于 2016 年完成。 

 

(二)、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于 2011 年 9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431 号)核准了

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本公司与上汽总公司及工业有限签订了《交割备忘录》，并于当日

完成了 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资产交割。 

 

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本公司完成了 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并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上述股份已全部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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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2010 年非公开发行 

 

201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分析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1.1 自主品牌乘用车项目(二期) 
该项目已完成，已形成整车 15 万辆/年和发动机 15 万台/年的生产规

模。 

1.2 自主品牌乘用车研发项目 

该项目已完成。项目投入“荣威”和“MG”两大品牌八个系列的车型产

品，包括荣威 950、荣威 950 改款、荣威 550 MCE、全新荣威 550、

MG6 MCE、MG5、MG GT 及 MG GS，涉及基本型乘用车和运动型多

用途车(SUV)等多种类型，其中中级车 3 个系列(荣威 550 MCE、MG6 

MCE 及 MG5)、中高级车 5 个系列(荣威 950、荣威 950 改款、全新荣威

550、MG GT 及 MG GS)。 

2 自主品牌商用车投资项目 该项目已完成，已形成年产轻型客车 5 万辆的生产能力。 

3 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总成项目 
该项目已完成，新增年产 12.5 万套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总成的生产能

力。 

4 技术中心建设二期项目 

该项目建设尚未全部完成，已完工部分已投入使用，用于自主品牌乘用

车的研发需求。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该项目完成后，将形成与自

主开发需求相适应的试制、试验设备，以及相匹配的集成开发能力和自

主开发能力，完善具备整车和动力总成工程技术开发能力的完整产品开

发框架，满足公司乘用车的研发需求。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综合实验车间、动力总成实验室、耐久试验车

间和 2 号联合站房已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其余项目土建总包工程已完

工，设备完工进度约为 80%。 

 

(二)、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的本公司编制的《2011年度上海汽车工业(集团)

总公司及上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拟被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之资产模拟合

并盈利预测报告》，拟购买资产2011年度预测合并营业总收入为人民币9,080,666万元，预测

合并净利润为人民币607,776万元，其中预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合并净利润为人民币

288,937万元。 

 

根据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的本公司编制的《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备考合

并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说明》，本公司2011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中标的资产2011年度

实际合并营业总收入为人民币9,475,439万元，实际合并净利润人民币659,579万元，其中实

际合并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300,087万元，实际数均高于盈利预测数。 

 

综上所述，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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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年度报告已披露信息的比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一)、2010 年非公开发行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年度报告披露情况 

  

募集资金

置换金额

(注)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募集资金累

计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

置换金额

(注)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本公司年度报告

累计披露情况 

1 自主品牌乘用车投资项目 159,277.51 86,776.58 64,373.98 127,416.21 89,398.70 527,242.98 159,277.51 86,776.58 64,373.98 127,416.21 89,398.70 527,242.98 

 其中：自主品牌乘用车项目(二期) 150,275.11 59,491.21 37,987.72 53,908.91 23,080.03 324,742.98 150,275.11 59,491.21 37,987.72 53,908.91 23,080.03 324,742.98 

 自主品牌乘用车研发项目 9,002.40 27,285.37 26,386.26 73,507.30 66,318.67 202,500.00 9,002.40 27,285.37 26,386.26 73,507.30 66,318.67 202,500.00 

2 自主品牌商用车投资项目 66,258.03 41,470.94 10,121.03 - - 117,850.00 66,258.03 41,470.94 10,121.03 - - 117,850.00 

3 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总成项目 4,741.62 28,083.64 8,810.60 4,573.34 13,440.80 59,650.00 4,741.62 28,083.64 8,810.60 4,573.34 13,440.80 59,650.00 

4 技术中心建设二期项目 15,027.80 20,742.31 16,074.80 38,568.54 59,105.98 149,519.43 15,027.80 20,742.31 16,074.80 38,568.54 59,105.98 149,519.43 

 合计 245,304.96 177,073.47 99,380.41 170,558.09 161,945.48 854,262.41 245,304.96 177,073.47 99,380.41 170,558.09 161,945.48 854,262.41 

 

注：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合计人民币 245,304.96 万元。根据本公司四届二十五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245,304.96 万元。 

 

(二)、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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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一)、2010 年非公开发行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止，本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40,594.19 万

元(包含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 1 月至 9 月利息收入人民币 44,809.49

万元)，余额占所募集资金总额的 14.23%。上述募集资金尚未全部使用的原因是自主品牌乘

用车项目(二期)尚有工程尾款未支付，技术中心建设二期项目尚处于在建状态。 

 

(二)、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不适用。 

 

 

七、 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一)、控股股东上汽总公司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1. 在 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中，上汽总公司将所持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采购中心

有限公司(“采购中心”)80%股权转让给本公司。2011 年 4 月 27 日，上汽总公司与上海

国际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海

国际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采购中心 15%股权转让给上汽总公司、上海机动

车检测中心将其持有的采购中心 5%股权转让给上汽总公司。就采购中心另外 20%股

权的后续安排，上汽总公司承诺如下：在上汽总公司持股采购中心 20%股权期间，一

旦本公司提出收购采购中心 20%股权的要求，上汽总公司将按照本公司的收购要求，

以公允价格转让给本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本公司尚未提出收购要求，本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 

 

2. 上汽总公司作出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的相关承诺。上汽总公司还作出

了涉及房屋和土地权证的相关承诺，包括对房屋产权证的申请或过户更名手续，土地

使用权证的办理，无证房屋、租赁房产、集体使用土地的使用，动迁地的补偿等事

项，承诺尽商业上的最大努力协助办理，或以原有方式继续使用，或解决有关的纠

纷，或因承担不能继续以原有方式使用房屋产生的额外费用，并补偿本公司因此而遭

受的一切损失(如有)。 

 

 承诺履行情况：本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 

 

3. 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中，标的资产作价系以具备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

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的评估

值为基础确定。其中，对于位于浦明路 160 号的房屋及 35 个地下车位的投资性房地产

和通用汽车韩国公司 6.01%的股权(以下简称“相关资产”)，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

终评估结果。根据相关规定，上汽总公司就上述相关资产在 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交易实施完毕后三年内(以下简称“补偿期间”)的实际盈利数与评估报告中利润预测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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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之补偿出具现金补偿承诺。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 2011 年年度

报告。 

 

 承诺履行情况：对于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低于利润预测数的情况，上汽总公司已对本

公司进行现金补偿，该承诺事项已履行完毕，承诺履行情况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公告的 2011 年、2012 年及 2013 年年度报告。 

 

(二)、资产出售方对标的资产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上汽总公司及工业有限将通过合法途径在交割日前将标的资产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变现，(上汽总公司持有的华域汽车股份以及工业有限持有的招

商银行股份除外)，如至交割日有未变现部分，上汽总公司和工业有限承诺以现金相应

补足。 

 

 承诺履行情况：已履行承诺。 

 

(三)、资产出售方对限售股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上汽总公司及工业有限承诺，通过 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认购的股份，自登记

至上汽总公司及工业有限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上汽总公司及工业有限关于限售流通股限售

期 36 个月的承诺已经履行完毕。上汽总公司及工业有限持有的本公司限售股份已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转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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